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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控股股東出售股份

本公告由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已獲本公司控股股東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）

Inventive Star Limited（「 Inventive Star」）告知，其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八日與冠聯資

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冠聯資本」）簽訂合同（「出售合同」）給予冠聯資本權利向其

購買合共 14,000,000,000股本公司股份，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

9.79%（「出售事項」）。

於出售合同簽訂前， Inventive Star於90,755,089,280股本公司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行

股本約63.47%）中擁有權益。如出售事項根據出售合同完全完成後， Inventive Star

將於76,755,089,280股本公司股份（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 53.68%）中

擁有權益。 Inventive Star承諾如出售事項完成，所得資金將全數借予本公司拓展

塞班島開發建設。

承董事會命

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崔麗杰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七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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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Xia Yuki Yu女士、丁少儀先生及崔麗杰

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Robert James Woolsey先生、伍海于先生、曹漢璽先生及

李國樑先生。

本公告之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，概以英文本為準。

– 2 –


